附件1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不带储存设施）核发事项告知书

上海市闵行区应急管理局告知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为进一步整合优化办事流程，提升闵行区优化营商环境水平，现实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不带储存设施）核发营业执照容缺审批告知承诺制。
二、根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55号）第三条第一款：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经营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依照本办法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经营许可证）。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
三、根据原上海市安全监管局《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沪安监行规〔2017〕2号）第七条（申请材料）规定，申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不带储存设施）应当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申请书（含承诺书）及申请经营许可证的文件（经营汽油、煤油、柴油属于成品油的，提交成品油经营批准证书；经营进口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经营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作为工业生产原料使用的，应提交相关证明材料）； 
2.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的目录清单； 
3.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相关资格证书和其他从业人员培训合格的证明材料； 
4.经营场所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赁证明文件（房屋用途为非居）； 
5.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企业性质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文件。
三、首次在闵行区行政区域内申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不带储存设施）的企业，已经符合其他申请条件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后果的，可以免于提交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企业性质营业执照（未取得营业执照前不得开展经营活动）。
四、根据《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4号）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被审批人在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的，行政审批机关应当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